






军人才”和“青年领军人才”。

第三条  “高校领军人才培养项目”实行岗位聘任制，每

两年组织遴选一次，每次遴选20名左右“领军人才”、60名左

右“青年领军人才”,高校根据名额设置岗位，公开选聘。“领

军人才”经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评审通过，并报

省政府同意后，由高校聘任，实行合同管理。  “青年领军人才”

经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评审通过，由高校聘任，

实行合同管理。

第四条 高校应当重点围绕我省“2+6+N”产业高质量跨越

式发展行动计划、双“一号工程”、“14个重点发展产业链”

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人才需求，从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实

际出发，与国家及我省重大科研和工程项目结合，与我省高校

“双一流”建设和"双高计划”相结合，注重向从事基础前沿

研究人才倾斜，向自主创新的研发型人才倾斜，向数字经济领

域人才倾斜，向在站优秀博士后倾斜。除一流大学整体建设高

校外，设在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高峰优势学科、高峰特色学科

或潜力发展学科上的岗位比例应不低于70%。

第五条  “领军人才”由江西省人民政府授予称号并颁发

证书，  “青年领军人才”由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授予称号

并颁发证书，聘期均为5年，在聘期内享受经费支持。

第二章  岗位职责

— 4 —


















